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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设备新购-扩班设备采购项目合同

食堂设备（第三包）

甲 方：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

法定代表人：刘海霞

地址：西城区广安门外红莲中里 12 号

联系人：张阔

联系电话：63262419

乙 方：北京京都宏业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秀珍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大街 45 号科技楼 ZT265 室

联系人：刘俊良

联系电话：1362131377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

商，就甲方向乙方采购货物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同意签署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货物明细

甲方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要求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下：

序号 品目 品牌及规格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总价

（元）

1 不锈钢餐盘

贵厨

长宽 ：约 36*27*3.5/大五格餐盘

材质 ：采用优质 304 食品级不锈钢 1.5

厚板材

特点 ：产品表面光滑，无划痕，具有镜面

光泽，整体拉升，耐腐蚀性强

24 144 3456

2
布菲芯盒加盖

子

贵厨

长宽高：约 53*33*15/加深加厚

材质 ：采用优质 304 食品级不锈钢材质

1.2 厚

特点：产品表面光滑,无划痕，具有镜面光

泽，耐腐蚀性强

107 30 3210

3 不锈钢米饭屉

贵厨

长宽 ：约 58*39*5/加深加厚

材质 ：采用优质 304 食品级不锈钢板材

1.5 厚

特点 ：产品表面光滑，无划痕，具有镜面

41 30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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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泽，耐腐蚀性强

4 不锈钢带眼蒸屉

贵厨

长宽 ：约 59*38*5/加深加厚

材质 ：304 食品级不锈钢 1.5 厚

特点 ：产品表面光滑，无划痕，具有镜面

光泽，耐腐蚀性强

42 20 840

5 不锈钢勺子

贵厨

长度：约 17cm

材质 ：采用优质 304 食品级不锈钢 1.5

厚

特点 ：产品表面光滑，无划痕，具有镜面

光泽，耐腐蚀性强

6 144 864

6 不锈钢小碗

贵厨

直径：约 12cm

材质 ：采用优质 304 食品级不锈钢

特点 ：双层保温，防烫，表面光滑，无划

痕，耐腐蚀

11 144 1584

7 黑色密胺筷子

贵厨

长度：约 27cm

食品级，耐高温 120 度，不易碎，不变形

特点 ：表面光滑，轻便耐摔，耐油脂，耐

酸碱及溶剂腐蚀，抗污易清洁

3 144 432

8 白色密胺大碗

贵厨

直径：约 12cm

材质：高级密胺 A8 材质，食品级耐高温

120 度/-30 度，不变形，不易碎

特点 ：表面光滑，轻便耐摔，耐油脂，耐

酸碱及溶剂腐蚀，抗污易清洁

8 144 1152

9
白色密胺西餐

盘子

贵厨

直径：约 22cm

材质：高级密胺 A8 材质，食品级耐高温

120 度/-30 度，不变形，不易碎，

特点 ：表面光滑，轻便耐摔，耐油脂，耐

酸碱及溶剂腐蚀，抗污易清洁

16.5 144 2376

10 不锈钢运餐推车

贵厨

尺寸 ：约长 900*宽 500*高 850，整车为

三层，

材质 ：采用优质 201 板材/1.2 厚

特点 ：整体焊接,配静音脚轮，前轮配静

音万向轮

1500 4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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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温车

美厨

11 层:约长 720*宽 950*高 1880

-- 箱体需采用优质 201 板材

-- 箱体需采用聚氨酯整体发泡工艺，保温

性能好

-- 配置耐高温硅胶密封条，密封性能好

-- 配置 304 烤管，优质风机，升温快，

发热均匀

-- 保温带加湿，且温度、湿度可独立控制，

操作简单

6500 1 6500

12 刨片机

大地雄威

全自动

/工作量：42 次/分

外形尺寸：约 520*450*660

防水等级：IPX1

7400 1 7400

13 多功能搅拌机

泓锋

打蛋速度（r/min)520

搅拌速度：（r/min)187

和面速度：（r/min)120

最大和面量：不小于 8kg

料桶容积：不小于 35L

外形尺寸：约 540*540*1030

4300 1 4300

14 高速和面机

天龙

外形尺寸：约 850*490*930

最大和面量：不小于 16kg

电器控制机械变速机构能够完成速度转

换；低发热，快

速出面，少量面粉出团；标配过载保护开

关,避免超负

荷使用机器造成机器损坏；打开保护罩停

机功能，保障

在使用过程的安全

5160 1 5160

合计 44504

合计（含税）：大写【 肆万肆仟伍佰零肆 】元整（¥【 44504 】）

第二条 交付与验收

1.“合同货物”的交付地点为 【 甲方指定位置 】 。乙方负责送货至

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

2.“合同货物”的交付时间为 【 2025 年 8 月 25 日前 】 。乙方应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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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后【叁】日内在甲方指定位置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

3.甲方负责在乙方安装调试完毕后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出具书面的验收合格

证明。

4.甲方在验收时对“合同货物”的型号、颜色和外观等有异议，或对“合同

货物”的性能进行测试后，发现合同货物在质量、技术性能等方面存在问题，可

要求乙方免费换货。

5.交货验收后，甲方在任何时间发现货物存在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或者质量

不符合国家标准、合同要求等情况的，均有权要求乙方更换货物或者退货，并有

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第三条 质量标准

1.乙方应保证提供的“合同货物”是全新、未经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合同

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同时确保提供的“合同货物”经正确安装、正

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性能。

2.货物在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进入质量保证期，质量保证期为 壹 年。在货

物质量保证期之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

故障负责。

第四条 服务

服务，系指乙方提供的所有合同货物的安装、调试、培训、维护以及其他为

确保货物正常使用所进行的工作。

1.乙方负责为甲方免费提供上门安装、调试。并负责解决合同货物在安装、

调试、使用中发现的质量及性能等有关问题。乙方应根据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进

行安装调试，安全文明生产，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等原因造成事故的全部

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因乙方原因给甲方、第三方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

乙方应负责赔偿全部损失。

2.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培训服务。正式培训前乙方向甲方提供培训计划，明

确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及时间安排，甲方负责做好现场培训的组织工作。

3.质保期内，乙方在接到甲方报修电话或通知后，应在【陆】小时内上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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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故障，如不能消除故障的必须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提供同型号备用品。

4.乙方应定期进行服务质量的现场检查及电话回访。

5.乙方应满足甲方提出与所提供的“合同货物”相关且经双方同意的其它要

求。

第五条 甲方责任

1.甲方负责验收乙方提供的货物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并不得随意变更品目、

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和金额。

2.甲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及时支付货款。

第六条 乙方责任

1.乙方应按照合同所列货物品目、品牌、规格、型号和数量等具体内容向甲

方供货。乙方必须保证按照合同的约定负责为甲方免费提供上门安装、调试、培

训、维护等确保货物正常使用的服务，遇有特殊情况，以甲乙双方商定的供货时

间为准。

2.乙方在接到甲方停止供货的通知后未停止供货的，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3.乙方向甲方供货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

包装费、调试费、验收费及与“合同货物”有关的费用均由乙方负担。乙方应在

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要求的包装，以保

证货物安全运输到达甲方指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或运输问题所引起的合同货物

的损坏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责任。

4.乙方销售进口货物时，应在甲方出示西城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公室的批复

后方可供货。

5.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中所承诺的服务内容，履行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第七条 付款方式

1.结算方式：甲方在乙方交付且安装完毕“合同货物”，并由甲方验收合格

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即大写：【肆万肆仟伍佰

零肆】元整（小写：¥ 44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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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次甲方付款前，乙方向甲方开具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乙方未按

要求提供发票的，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如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发

票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除应按照甲方要求予以更换之外，因此给甲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3.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北京京都宏业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昌平小汤山支行

账号：11050110240100000015

乙方保证上述信息真实、准确，乙方银行账户信息变更的，应及时书面通知

甲方，否则甲方按照本合同中约定的账户付款的，视为甲方已履行付款义务，由

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如在合同期限内该账号注销或其他因乙方原因导

致甲方无法进行支付的，不视为甲方违约，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甲

方付款时，如遇财政国库结算等特殊时期，最终付款按照财政有关规定执行。

4.乙方是否为中小企业：是 否。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及提供服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逾期

一日，违约金按合同总金额的 2%计收，逾期达【10】日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并要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乙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合格的，应当在收到甲方通知后【10】日内更换，

未能按时更换或经更换后仍不能满足甲方需求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乙

方承担合同总金额 2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3.乙方对因履行本合同所知悉的甲方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事先

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相关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方，乙方违反本条保密约定，应

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本条规定持续有效，不因

本合同终止而失效。

4. 若因乙方所交货物未达到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合同规定的质量，

造成甲方或第三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5. 乙方保证对其销售的合同货物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处置权或取得相关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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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同意并保证尊重任何他方的知识产权及其它合法权益，承诺其所提供的货物

或服务均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及其它合法权益，乙方保证甲方在使用本合同货

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合法权益的起诉，否则，因此造成甲

方受到有权机关的处罚或受到第三方的投诉、诉讼、索赔等对甲方不利的后果，

应由乙方负责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6.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应向甲方支付合同

总金额【20】%的违约金，经甲方催告后【10】日内仍拒不改正或改正后仍不符合

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7.乙方因违反本合同约定而需要向甲方支付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违约

金、赔偿金等），甲方均有权在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时予以先行扣除。

8.乙方基于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

予以补足。本合同所约定的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直接经济利益的减损、可

得利益的损失。

9.因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甲方为向乙方主张权利而支付的调查取证费、公

证费、评估费、鉴定费、审计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或保全担保保险

费、律师代理费、咨询费、执行费、差旅费以及甲方向第三方支付的赔偿款、向

行政机关缴纳的罚款等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10.甲方逾期支付本合同价款的，则从付款时间届满次日起，以逾期付款金额

为基数按照本合同订立时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利息。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先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

决，如协商达不成一致，则应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不可抗力

1.如果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遭遇战争、火灾、水灾、台风和地震等不可抗力

的因素，致使本合同履行受阻时，履行本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

当于不可抗力所影响的时间。

2.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以最快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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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通知另一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 10 日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直接送

达、邮寄或留置另一方。

3.因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所受影响，受影响方部分或

全部免除违约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不可抗力影响延续 90 日以上的，

任何一方均可以书面方式提出终止合同。

第十一条 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应签署书面的补充

协议予以确认。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根据本合同需要发出的全部通知，均须采取书面形式按照本合同文首的地

址发出，该地址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执行程序等诉讼

程序。任何一方上述地址及约定的联系人、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

通知另一方。如果因接受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接受方相关信息变更未及时通知、

无人签收或拒收等）导致通知发送失败，则发送方按照上述地址以寄送方式送达

的书面文件，寄送后第 3个工作日视为送达。

第十二条 合同的生效和效力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正本一式陆份，甲方持肆份，乙方持贰份，每份合同均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

3.本合同部分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其它条款的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 乙方：北京京都宏业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2025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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